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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松善（阿善師）

《阿善師鑑識實錄》主講人
 曾偵辦「林宅血案」、「江國慶案」、

「蘇建和案」及「方保芳命案」等重
大刑案，刑事鑑識經歷三十餘年，為
台灣刑事鑑識權威。

黃子榕

阿善師鑑識實錄》主持人、節目製作人
具多年廣播、活動主持、專訪及配音經

驗。主持節目風格多元，現為〈早安大
家⾧〉、〈樂活模範生〉等廣播節目主
持人。



節目製作
主旨及契機

《阿善師鑑識實錄》節目的開端？



案件透露的程度拿捏

-在職vs退休？
-新媒體傳統媒體間的差異



案發 偵查 起訴 審判 執行

指偵查機關或偵查輔助機關因告訴、告發、自首
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開始偵查起至偵查終結止，
對被告、犯罪嫌疑人、被害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
所為之偵查活動及計畫。—《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》§3

降低未審先判、人民公審事件發生！

#名譽權 #隱私權 #人格權

偵查不公開？

無罪推定原則 判決書公開



偵查不公開的例外

• 第㇐項：案件在偵查中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㇐者，經審酌公共利
益之維護或合法權益之保護，認有必要時，偵查機關或偵查輔助
機關得適度公開或揭露偵查程序或偵查內容。…

• 1、對於國家安全、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…。
• 5、…為期早日查獲或防止再犯，籲請社會大眾協助提供偵查之線

索及證物，或懸賞緝捕。
• 7、對於媒體查證、報導或網路社群傳述之內容與事實不符，影響

被告、犯罪嫌疑人、被害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之名譽、隱私等重
大權益或影響案件之偵查，認有澄清之必要。

• 第二項：前項…得適度公開或揭露之…內容，應經去識別化處理，
且對於犯罪行為不得作詳盡深刻之描述或加入個人評論。

節錄自《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》§8



案發 偵查 起訴 審判 執行

高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，
應於第㇐審裁判書公開後，公開起訴書，
其公開，除自然人之姓名外，得不含自然人之身分證統㇐編號
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。
—《法院組織法》§83III準用同條II



新媒體、傳統媒體間的規範



§3分則
㇐、犯罪事件處理：

1.基於「無罪推定原則」，犯罪嫌疑人未經法院判決確定，採訪、報
導時應保護其人權。

2.基於「偵查不公開原則」，不主動採訪、報導偵查細節；犯罪嫌疑
人「模擬犯罪現場」之採訪、報導，應於警戒線外為之。

3.避免以誇張、煽情、或刺激方式報導殺人、拷打等暴力事件。
4.避免詳細報導犯罪手法。
5.避免報導將犯罪者「英雄化」。

•《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

新聞自律執行綱要》
傳統媒體

（以衛星廣播電視為例）



數位服務法（DSA，Digital Services Act）

• 歐盟《數位服務法》、《數位市場法》新媒體

線上中介服務、社交網絡、搜索引擎、
操作系統、在線廣告服務等多項問題，包括
社群平台如何處理用戶資料、如何偵測平台
假消息以及與對手的競爭方式等。

數位市場法（DMA，Digital Markets Act）

對科技業者提出：不得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打
壓或併購競爭對手、不得未經用戶允許推送
廣告或安裝軟體、不得將收集用戶數據移作
他用等㇐系列要求，透過管制平台壟斷等市
場亂象，讓數位經濟市場更健康。

目前尚未管到Podcast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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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產製與
個資法間的關係

案件再現的考量、節目遇到的爭議與困難



鑑識現場經驗談

那些科學無法解釋的事



《台灣大案鑑識現場》

新書分享！



問卷填寫



抽獎結果出爐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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